
 

壹、案  由：據訴，為陳訴人承租坐落苗栗縣南庄鄉北獅

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地號土地，原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時，係於林

木砍伐時始一次收取林產物分收金，經劃編

為原住民保留地並移交原住民族委員會接管

後，改採按年計收租金，致損及權益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據訴，為陳訴人承租坐落苗栗縣南庄鄉北獅里興段

北獅里興小段○○○○地號之土地，原於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下稱農委會）林務局經管時，係於林木砍伐時始

一次收取林產物分收金，經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並移交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接管後，改採按年計收

租金，致損及權益等情。 

案經本院向原民會、林務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

稱國產署）函詢及調閱卷證資料
1
；再摘錄該等機關函復

說明函請陳訴人表示意見；嗣於民國（下同）110年8月

19日詢問原民會(由谷縱·喀勒芳安副主任委員率土地管

理處杜張梅莊處長等人到院)、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中心（由蔣意雄主任率員到院）及苗栗縣南庄鄉公所（指

派葉君麗課長到院）等相關機關人員，並經原民會補充

說明到院
2
，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灣地區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係沿襲自日治後期「高砂

族保留地」劃設政策與範圍（當時之「高砂族保留地」

面積已縮減為日治初期原住民生活空間之十分之

一），經臺灣省政府於37年1月5日訂頒「臺灣省各縣

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之肇基及後續興革，並透過57

年至64年間土地總登記程序，將原住民族原來之生活

空間正式回歸其使用，然因所劃設空間不敷原住民族

發展需求，經行政院於78年間核定原住民保留地增劃

編政策，並由原民會訂頒「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

地處理原則」及「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

明定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之

公有土地，得申請增劃編。鑑於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為

                   
1
 林務局 109年 12月 25日林政字第 109164983號函、國產署 109年 12月 25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900394620號函及原民會110年1月18日原民土字第1090077289號函參照。 
2
 原民會110年8月31日原民土字第1100050091號函參照。 



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及生存之重要要素，且為聯合國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明文保障，並經憲法增修條文

第10條第12項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第1項所明文

承認，從而專供原住民族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其使

用收益方式，允應尊重原住民族及其土地管理機關之

意見。 

(一)按土地為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及生存之重要要素，故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明定：「國家應依民族

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

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

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

定之……。」即為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之國策。

又具原住民族權益保障「準憲法」性質之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20條第1項及第32條亦規定：「政府承認原

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政府除因立即而

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

前項強制行為，致原住民受有損失時，應予合理安

置及補償。」另聯合國於西元（下同）2007年9月

13日通過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除於前言開宗

明義闡述：「……原住民族行使其權利時，應免於

任何形式的歧視……。」亦於第26條揭示：「原住

民族對他們歷來擁有、佔有或以其方式使用或獲得

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原住民族有權擁

有、使用、開發或控制因他們歷來擁有或其它的歷

來佔有使用而持有之土地、領土和資源，以及他們

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各國應在法

律上承認和保護這些土地、領土和資源。這種承認

應充分尊重有關原住民族的習俗、傳統和土地所有

權制度。」 

(二)次按蔡總統於105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並懇切表達：「22年前的今天，

我們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式正名為『原住

民』
3
。這個正名，不僅去除了長期以來帶有歧視的

稱呼，更突顯了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

地位。站在這個基礎上，今天，我們要更往前踏出

一步。我要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們

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4百年來，各位承受的苦痛

和不公帄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讓

我用很簡單的語言，來表達為什麼要向原住民族道

歉的原因。臺灣這塊土地，4百年前早有人居住。

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語言、文

化、習俗、生活領域。接著，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

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歷史的發展是，後來

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

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

主流，成為邊緣。」、「今天只是一個開始，會不會

和解的責任，不在原住民族以及帄埔族群身上，而

在政府身上。我知道，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

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真正能

夠和解的關鍵。」顯見尊重及保障原住民族生活及

生存空間，除係我國重要國策，亦因其攸關原住民

族之生存權等人權，而為國際人權保障之普世內涵

與潮流，先予敘明。 

(三)查原住民專屬空間之劃設，可回溯至1683年（清康

熙22年）清政府收臺灣為領土後所實施之「『番地』

保護政策」，當時官府認為部落周邊之旱地及獵

                   
3
 按憲法增修條文於81年納入原住民族條款，並於83年將「山胞」一詞修正為「原住民」 ，

86年再於同法第10條第11項增訂：「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

化。」並修正第12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

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

另以法律定之。」 



場，主權應屬原住民所有，故勒石為界。至日本據

臺之初，屬原住民使用之山地約1,633,930甲（約

1,584,912公頃），占全臺總面積 3,703,983甲之

44.11％4。嗣日本據臺後，其臺灣總督府為開發山

地資源，先將原住民族生息攸關之「山地」宣告為

官有5，再於1925年（大正14年）由總督府殖產局進

行「森林計劃事業」，並於1928年（昭和3年）訂頒

「森林計劃事業規程」，將國有山林區分為「要存

置林野」、「不要存置林野」及「準要存置林野」，

並以「準要存置林野」名目處理「『蕃人』占有地」

問題。嗣1935年（昭和10年）6月4日，臺灣總督府

以訓令第34號公布的戶口調查規定，將所謂「生蕃」

改稱為「高砂族」
6
，又於1938年（昭和13年）10

月，總督府殖產局第3523號文「『蕃人』使用保留

地面積標準有關要件」，提出「高砂族保留地」一

詞 (依每人用地需求計算「未歸化原住民需要之高

砂族保留地」）
7
。然據統計，上開保留供原住民生

活需求之保留地（以下統稱「高砂族保留地」）面

積277,314甲（約268,994公頃）
8
，相較於日治初期

原住民生活空間之 1,633,930甲（約 1,584,912公

                   
4 顏愛靜，《土地資源概論》，2013年10月初版，臺北：五南圖書，第324頁。所稱「山地」之

定義，係採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決議：「依從來經於山地附近之漢人慣稱為山地之地區」。 
5
 臺灣總督府於1895年11月以律令第26號頒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之第1條規

定：「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為官地。」據此，原住民生息攸關之「蕃地」被宣

告為官有。  
6
 戴國煇，《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上）》，臺北：國史館，2002年，第16頁至第17頁。 

7
 依「森林計劃事業規程」（西元1928年）第8條規定，「準要存置林野」之劃定標準，包括 :1.

因軍事上或公共安全上有必要保留為官有者，2.因未歸化原住民生活上需要保留者，3.因「理

蕃」上為獎勵未歸化原住民移居需要特別保留者，4.上述原因以外，將要成為存置林野者。

「森林計劃事業規程」，將「準要存置林野」土地劃為原住民族生活及活動之場域，此後又

於昭和5年至昭和14年（1930至1934年間）進行「蕃人所要地」調查 (顏愛靜，土地資源概

論，2013年10月初版，第325頁至第327頁 )。  
8
 顏愛靜，《土地資源概論》，2013年10月初版，臺北：五南圖書，第329頁；詹素娟，〈日治

時代原住民的土地變遷〉，原住民族文獻31期，2017年5月（作者引自林淑雅，《解╱重構台

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第3頁至第5頁。  



頃），已大幅縮減至十分之一。 

(四)臺灣光復後，政府接收日產，將所有官有林野地登

記為國有，當時為保障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

政，爰沿襲日治後期「高砂族保留地」之劃設政策

與範圍，於37年1月5日由臺灣省政府訂頒「臺灣省

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將日治時保留供原

住民族使用之土地改稱為「山地保留地」（嗣改稱

為「原住民保留地」） ，並於49年4月12日將該辦

法修正為「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明定由

政府進行「山地保留地」之釐定界址、確定使用範

圍、編查登記並確定其使用權籍(相關山地保留地

調查清冊等資料由鄉鎮市區公所等保存)，俟山地

人民有自營生活能力時實施放領 （基此，政府不

但正式確立原住民使用保留地之用益物權，且種下

日後將保留地地所有權賦予原住民的種子 ）；嗣55

年1月5日該辦法修正，於其第7條明定：「地籍測量

完竣地區，山地人民對其所使用之山地保留地，應

按左列規定取得土地權利：一、農地登記耕作權，

於登記繼續耕作滿 10年時，無償取得土地所有

權……。二、建築用地登記地上權，繼續無償使用，

於前款農地移轉時，隨同農地一併無償移轉。三、

林地准予聲請租地造林，其租期不得超過 10

年……。四、牧地准予承租經營，其租期不得超過

10年。」期藉由賦予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物權

之權利，以落實將原住民保留地歸還原住民之政

策，而奠定今日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之基礎。其後，

政府於47年間展開全島30個山地鄉及6個帄地鄉保

留地測量工作，直到55年辦理完成，嗣於57年至64

年間依土地法等法令辦理該等原住民保留地地籍

總登記，將其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登



記為原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並於土地登記簿註明

為「山地保留地」，其總面積僅為240,634公頃
9
。嗣

我國於 65年4月29日制定公布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於其第36條規定：「山坡地設置山胞保留區，

放租、放領以「山胞」為限；其管理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行政院並於79年3月26日發布原住民保

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五)另因原住民族人口增加，以致前揭24萬餘公頃原住

民保留地之發展空間已有所不足，且原住民族社會

亦於77年及82年間發起3次「還我土地運動」之訴

求，臺灣省政府為解決此一用地不足問題，乃依據

「臺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策劃原住民保留地

增編業務，並於78年11月訂定「原住民使用原住民

保留地以外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會勘處

理原則」（原民會另於96年1月31日發布「公有土地

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另為解決原住民族

「居住用地」嚴重不足課題，臺灣省政府另報經行

政院核定後於79年4月19日訂頒「臺灣省山胞原居

住使用公有土地劃編山胞保留地要點」（原民會於

96年1月31日修正發布為「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要點」），以處理原住民居住用地問題（明定原

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之公有

土地，得申請增劃編）。另原民會為辦理公有土地

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需要，亦於96年1月31

日發布「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

範」在案。 

                   
9
 按上開57年至64年間所辦理之「山地保留地」總登記面積計約240,634公頃，然經本院對照

前揭日治後期「高砂族保留地」（「蕃人所要地」）查定後的268,994公頃，發現明顯短少28,360

公頃，究其何以短少？是否因部分土地已先遭相關機關使用、撥用或占用，以致於在上開

總登記期間遭剔除於原住民保留地總登記之範圍？實值得探究。 



(六)綜上，臺灣地區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係沿襲自日治後

期「高砂族保留地」劃設政策與範圍（當時之「高

砂族保留地」面積已縮減為日治初期原住民生活空

間之十分之一），經臺灣省政府於37年1月5日訂頒

「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之肇基及後續

興革，並透過57年至64年間土地總登記程序，將原

住民族原來之生活空間正式回歸其使用，然因所劃

設空間不敷原住民族發展需求，經行政院於78年間

核定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政策，並由原民會訂頒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及「公有

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明定原住民於77年2

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之公有土地，得申請

增劃編。鑑於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為原住民族自我認

同及生存之重要要素，且為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明文保障，並經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第1項所明文承認，從而

專供原住民族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其使用收益方

式，允應尊重原住民族及其土地管理機關之意見。 

二、鑑於非原住民保留地經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後，得依

規定續租予增編前原承租之非原住民，核屬原住民保

留地管理利用之例外規定，從而原民會於「原住民保

留地租賃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載明非原住民

續租經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造林地，於林木砍伐後再

繼續造林者，改採按年繳納租金（未曾砍伐者仍俟砍

伐時再一次收取林產物分收金），當係該會依權責衡

帄考量原住民族土地權益及原承租人既有承租權益

之作法，允宜予尊重，況林務局及國產署亦表示尊重

該會之權責；至於陳訴人既非本案北獅里興段北獅里

興小段○○○○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於民國86年增編

前之原承租人，且其於104年9月30日自前一承租人受



讓取得上開地號部分範圍之承租權，並於105年1月29

日與南庄鄉公所簽訂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

亦基於租賃雙方之合意而認同該契約有關按年收繳

租金方式之約定，則租賃雙方尚應受契約效力之拘

束。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係專供原住民族之使用，非原住民

原不屬其出租之對象，然為考量經編為原住民保留

地原承租之非原住民既有承租權益，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乃規定：「非原住民在本

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

者，得繼續承租。」另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格

式）第8點及第11點亦明定：「（第1項）承租人依本

租約承租使用之土地不得有下列任何情事，違者，

得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其所投資之各項設施

不予補償：……（五）所承租之土地或其地上改良

物不自為經營或使用而擅自將其全部或一部分轉

租或由他人頂替或設定其任何負擔者……。（第2

項）承租人於本契約標的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前，已向原管理機關承租有案且原契約約定承租人

得變更名義或將承租權轉讓他人者，不受前項第5

款之限制。」、「租用地若承租人不再繼續使用時，

應事先徵得出租人同意後始得將土地承租權及地

上改良物轉讓於第三人否則視同違反本契約第8條

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契約收回土地。」 

(二)次按有關出租原住民保留地租金之收繳方式，臺灣

省政府原訂頒「臺灣省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格

式）」之第4點即規定：「繳納年租金由出租人依左

列標準按年計算通知承租人於每年1、7月底向指定

地點繳納之，承租人不得異議：……（二）出租耕

地(包括牧場用地、帄地人租用造林地) 依『臺灣



省公有耕地地租繳納要點』第3點規定，公地地租

率一律為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獲總量四分之

一。……」嗣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即

精省）後，原民會續於89年2月14日修正發布「原

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

要點」(現為「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

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
10
並附「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契約格式」，該契約格式第4點亦規定：「（第1項）

繳納年租金由出租人依下列標準按年計算……

（二）出租耕地(包括牧場用地、帄地人租用造林

地)公地地租率一律為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

量四分之一。……（第2項）非原住民承租增編原

住民保留地，增編前已辦妥臺灣省公有山坡地出租

造林契約書或臺灣省國有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

有案者，並造林部分，於砍伐時依原有公有山坡地

出租造林契約書規定之分收方式繳納予鄉（鎮、

市、區）公所
11
，經砍伐後再造林之原住民保留地，

於次年依前項第2款規定，繳納租金。」另原民會

於105年10月21日訂定並於108年9月6日修正發布

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將「原

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改納

為其附件。依上開108年9月6日發布「原住民保留

                   
10
 原民會於 88年 6月 30日訂定發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要

點」，嗣於100年5月13日將該法規名稱修正為「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

請作業須知」。 
11
 據林務局表示，早期臺灣省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地契約係以臺灣省政府38年5月14日訂頒之

「臺灣省森林用地租地造林辦法」為辦理租地造林之依據，參照該局現存當時契約書租約

第6條訂有「利益分收：用材、薪炭材政府得之百分之二十，承租人得百分之八十」之約定；

另農委會於89年7月25日訂頒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於第10點規定：「林木立

木材積分收，林務局為百分之一，租地造林人為百分之九十九」；嗣該要點第10點經農委會

於108年10月9日修正為：「租地造林除林道、木馬路為林務局所有外，其林產物分收（分配

收穫）之規定如下：1.林木屬皆伐作業，依核准面積每公頃3千元計收；屬疏伐、擇伐作業，

依核准面積每公頃1千元計收……。」 



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第4點規定：「（第1項）

繳納年租金由出租人依下列標準按年計算……

（二）出租耕地(包括牧場用地、帄地人租用造林

地)公地地租率一律為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

量四分之一。……（第2項）非原住民承租增編原

住民保留地，增編前已辦妥臺灣省公有山坡地出租

造林契約書或臺灣省國有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

有案者，並造林部分，於砍伐時依原有公有山坡地

出租造林契約書規定之分收方式繳納予鄉（鎮、

市、區）公所，經砍伐後再造林之原住民保留地，

於次年依前項第2款規定，繳納租金。」 

(三)查本案坐落南庄鄉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

○地號土地，原屬林務局轄管南庄事業區第○○林

班範圍，並於41年7月4日放租及訂有「臺灣省國有

森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嗣於84年間及86年間（修

正面積）經農委會同意辦理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再於86年3月6日完成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中

華民國所有（管理機關為原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原民會並於 88年 11月 26日接管在案（登記面積

18.2677公頃，屬非都市土地之山坡地保育區「林

業用地」，依森林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係森林法

所稱「林地」）。據原民會表示，該筆土地經增編為

原住民保留地後，其租約經輾轉多次轉讓，且受讓

人均非原住民（目前由陳訴人及其他6人承租中）；

又本案陳訴人（承租面積共10〃6067公頃）並非本

案土地增編前與原土地管理機關林務局訂約租地

之原承租人，而係於104年9月30日受讓自羅○○

（4.67公頃）、辛○○（4.94公頃）、陳○○○（1

公頃。以上3人租約均係於96年6月20日受讓自其前



一承租人），始取得承租權；且陳訴人於105年1月

29日與南庄鄉公所
12
簽訂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

約」第4點亦約定：「（第1項）繳納年租金由出租人

依下列標準按年計算通知承租人於每年6、12月底

前向指定地點繳納之，承租人不得異議：（一）……

（二）出租耕地(包括牧場用地、帄地人租用造林

地)公地地租率一律為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

量四分之一……。（第2項 ）非原住民承租增編原

住民保留地，增編前已辦妥臺灣省公有山坡地出租

造林契約書或臺灣省國有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

有案者，並造林部分，於砍伐時依原有公有山坡地

出租造林契約書規定之分收方式繳納予鄉公所，經

砍伐後再造林之原住民保留地，於次年依前項第2

款規定，繳納租金。」
13
；另觀諸上開租賃契約第4

點第2項之意旨係在保障原始承租人之信賴利益，

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租賃雙方對於租約之受讓

資格、條件及租金計收方式，亦應盡注意義務，而

陳訴人原非與林務局訂約之租地之原承租人，於受

讓租約後既已在105年1月29日與南庄鄉公所簽訂

上開契約，如再以不知政策及法令為由，要求比照

原管理機關林務局出租林地租金約計收方式辦

理，顯無理由等語。 

(四)次據原民會針對出租造林之原住民保留地於林木砍

伐後再繼續造林者，改採按年收繳租金，補充理由

如下： 

1、原住民保留地劃設的目的有二，一為保障原住民

生計，二為推行原住民行政。基於政府承認原住

                   
12
 按「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5點規定，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之非原住民承租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核定。 
13
 陳訴人前一承租人與南庄鄉公所簽訂之租約條文，亦有如上約定。 



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之前提，原住民保留地

係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之用，

故原住民保留地應優先將權利回復原住民，而以

出租使用為例外情形；相關租金收益亦得挹注原

鄉地區推動基礎建設、經濟民生、產業發展、原

住民保留地管理、整體行政等業務。 

2、原民會經管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出租造林之租金

普遍低於正常情形，考量該會轄管機關執行實

務，囿因於執行機關人力不足且未具林木價金計

算之專業人員等因素，如委託估價師辦理國有林

業用地估價等事宜，著實增加執行單位業務量及

相關經費支出。 

3、租金之性質為出租人使用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之

代價，承租人承租使用原住民保留地造林，期間

雖無相關林產物價金收益，惟其可排除他人之使

用，而保有採集相關植物、樹木，以及種植林下

作物以發展林下經濟之權，基於使用者付費原

則，爰按年計收租金。另林務局砍伐時分收林木

價金係取決於林木當時價值，並非必然高於或低

於原住民保留地按年計收之租金，非原住民不宜

一再以不知政策及法令為由要求修正法令。 

4、承租人於造林期間仍可領取造林獎勵金，並非造

林期間無相關收益。例如本案陳訴人係於104年9

月30日受讓取得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

○○地號10.6067公頃土地承租權，並於105年1

月29日與南庄鄉公所簽訂「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

約」，因該承租範圍前於96年11月8日及99年1月

26日已分別砍伐共5.8公頃林地再重新造林，是

以按上開租賃契約第4點第2項約定，每年應繳租

額為新臺幣（下同）9,866元，然據南庄鄉公所



提報資料顯示，陳訴人自105年起已申領造林獎

勵金14萬9,500元（105年）、7萬3,000元（106

年）、5萬8,000元（107年）、5萬8,000元（108年），

合計33萬8,500元，後續至造林第20年期間，每

年亦得依規定金額繼續申請造林獎勵金
14
，應無

損及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利益之情事。 

(五)有關原民會按年收繳原住民保留地出租林地租金一

節，亦經林務局及國產署函復本院表示尊重該會之

權責在案。 

(六)另有關陳訴人指陳南庄鄉公所前於88年1月29日召

開「苗栗縣南庄鄉林務局南庄事業區21等林班增編

為原住民保留地陳情說明會」，已獲致結論略以：

「有關租賃契約中繳納租金，請依原林務局租約按

其：利益分收比於利益收成時按利益分收繳納較為

合理」，然原民會按年收繳原住民保留地出租林地

之租金，疑有背離上開結論一節，據原民會表示，

該會並未派員出席上開會議；且當時會議結論係為

保障「原始」承租人之權益；又會議結論亦未具通

案適用效力；嗣該會已於89年修正發布「原住民保

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

並於其附件「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格式」第4點

規定按年收繳租金（如前述）等語，並予指明。 

(七)綜上，鑑於非原住民保留地經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後，得依規定續租予增編前原承租之非原住民，核

屬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利用之例外規定，從而原民會

於「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

                   
14
 按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第8點規定：「造林獎勵金之額度如下：一、第1年每公頃新臺幣12萬元。

二、第2年至第6年，每年每公頃新臺幣4萬元。三、第7年至第20年，每年每公頃新臺幣2

萬元。但依第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申請獎勵者，其獎勵金減半發給。前項所定獎勵金額度，

於面積不足1公頃時，按面積比例發給。」 



載明非原住民續租經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之造林

地，於林木砍伐後再繼續造林者，改採按年繳納租

金（未曾砍伐者仍俟砍伐時再一次收取林產物分收

金），當係該會依權責衡帄考量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及原承租人既有承租權益之作法，允宜予尊重，況

林務局及國產署亦表示尊重該會之權責；至於陳訴

人既非本案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地

號原住民保留地於民國86年增編前之原承租人，且

其於104年9月30日自前一承租人受讓取得上開地

號部分範圍之承租權，並於105年1月29日與南庄鄉

公所簽訂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亦基於租

賃雙方之合意而認同該契約有關按年收繳租金方

式之約定，則租賃雙方尚應受契約效力之拘束。 

三、原民會對於出租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租金計收標準

及收繳方式等租賃核心重要事項，僅於所訂頒「原住

民保留地租賃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中規範，

而未能參照林務局及國產署明定於相關法規，究是否

妥適？又該範本對於出租林地係比照耕地標準收繳

租金，而未按林地之性質另定租金計收標準，亦非無

可議，均應請原民會妥慎研處。 

(一)按原民會訂頒「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

序」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非租耕林-3）」（範

本）第4點第1項規定：「繳納年租金由出租人依下

列標準按年計算……（二）出租耕地(包括牧場用

地、帄地人租用造林地)公地地租率一律為主要作

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四分之一……。」惟查林地

之使用方式與收益，與耕地尚屬有別，而難謂有所

謂「每年收穫總量」，然上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契約（非租耕林-3）」（範本）第4點，未就林地按

其性質另定租金計收標準，卻比照耕地標準，以「主



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四分之一」收繳租金
15
，非無可議，應請原民會妥慎研處。 

(二)次查有關出租國有林地之租金計收標準與收繳方

式，農委會及林務局於所訂頒之國有林事業區出租

造林地管理要點第10點、「國有林出租地租金收解

作業規範」第4點
16
，以及財政部訂頒之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5條
17
，均訂有相關規定，然

原民會對於所經管之出租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僅於

所訂頒「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範本）中規範，

究是否妥適？案經原民會表示，該會未來擬將租金

計收標準及租金收繳方式納入原住民保留地租金

收益處理要點規範，允應請該會於後續積極研處。 

四、南庄鄉公所於105年及106年超收陳訴人所承租本案

北獅里興段北獅里興小段○○○○地號部分土地之

租金新臺幣1萬6,352元，經陳訴人於108年1月間陳情

後，卻遲至109年12月17日始予核退，核其行政效率

不佳，確應予檢討改進。 

(一)據原民會表示，本案陳訴人所承租之北獅里興段北

                   
15
 據原民會補充說明，租金係參照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訂頒之「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

之規定計算，該注意事項第61點第1項及第2項規定：「國有耕地年租金，為當地地方政府公

告當期正產物單價乘以租約約定之正產物收穫總量乘以千分之二百五十。」、「（一）土地登

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為田、旱者，田地目以稻穀之價格；旱地目以甘藷之價格計租。其收

穫總量，有等則者，依當地地方政府評定之同一等則為準；無等則者，以該地目中間等則

計算。（二）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非為田、旱，或無地目之記載者，比照前款旱地目

無等則者之計租方式，即按旱地目中間等則，以甘藷價格計租。承租人申請按田地目計租

者，得以稻穀價格計租，但不得低於按旱地目中間等則計租之總額。」 
16
 按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第10點規定：「租地造林除林道、木馬路為林務局所有

外，其林產物分收（分配收穫）之規定如下：1.林木屬皆伐作業，依核准面積每公頃3千元

計收；屬疏伐、擇伐作業，依核准面積每公頃1千元計收……。」又「國有林出租地租金收

解作業規範」第4點第5款規定：「租地造林林產物之政府分收價金，依照『國有林事業區出

租造林地管理要點』第10點規定計收。」 
17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第1項）本辦法所稱租金率，指依下列基準

計算年租金之比率：一、建築基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二、建築改良物：當期房屋

課稅現值。三、養地及其他農業用地：地方政府公告當期正產物收穫總量折算代金。（第2

項）造林地租金計收基準，比照林木、竹林砍伐時中央林業主管機關出租國有林事業區造

林地之林產物分收規定辦理。」 



獅里興小段○○○○地號土地，地目為林，因無等

則，參照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訂頒「國有耕地放租作

業注意事項」第61點及苗栗縣公有土地各地目各等

則生產量標準表規定，非田、旱或無地目者比照旱

地14等則，亦即每公頃年生產量以6,804元計算；

本案陳訴人承租面積為10.6067公頃，其中5.8公頃

因於96年11月8日及99年1月26日曾砍伐，依租賃契

約第4點第2項約定（如前述），應收租金為伐採後

再造林面積×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1/4，即每年租金

為9,866元(即5.8×6,804/4)，惟南庄鄉公所核算

105年及 106年租金時，因誤以全部承租面積

10.6067公頃計算租金，導致超收租金情事等語。

然查本案經陳訴人於108年1月間陳請南庄鄉公所

退還超收之租金，該所卻遲至109年12月17日始核

退超收之1萬6,352元租金，核其行政效率不佳，確

應予改進。 

(二)至於陳訴人指陳渠遭不當扣發造林獎勵金一節，據

原民會表示，本案前經審計機關105年查察南庄鄉

公所造林獎勵發放情形時，發現該所針對出租之原

住民保留地，並未依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約定，

於林木砍伐後之次年度開始按年收繳租金，爰就未

繳納租金之非原住民承租戶暫緩發放造林獎勵

金；又本案陳訴人於104年9月30日受讓取得北獅里

興段北獅里興小段○○○○地號10.6067公頃承租

權之土地（105年1月29日與南庄鄉公所簽訂「原住

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早經前承租人於96年11月8

日及99年1月26日分別砍伐其中共5.8公頃林地，然

陳訴人於受讓承租權後，就該部分卻未依租賃契約

約定按年繳交租金，故暫緩發放其造林獎勵金，案

經陳訴人於107年依租賃契約規定補繳租金後，業



已補發105至107年間造林獎勵金在案，並無陳情人

所稱不當扣發造林獎勵金情事等語，併此敘明。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三及四，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督同苗栗縣南

庄鄉公所依法妥處及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鴻義章 

蕭自佑 

浦忠成 

 

案名：原保地出租造林租金收繳爭議案 

關鍵字：原保地出租造林、林產物分收金、造林獎勵金 

 

 


